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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鄂尔多斯光伏低碳示范基绿色供电储能规模不低于7.5万千瓦/30万千
瓦时

 10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发布《关于实施鄂尔多斯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晶澳光伏低碳示范基地绿色供电风
电项目的通知》。

 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晶澳光伏低碳示范基地绿色供电风电项目用电负荷为项目年产30GW拉晶、30GW切
片、30GW电池、10GW组件，新增最大用电负荷56万千瓦，年用电量35.66亿千瓦时。经报请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现同意实施晶澳绿电项目，配建市场化并网风电37.5万千瓦，储能规模不低于7.5万千瓦/30万千瓦时。

 以下为原文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实施鄂尔多斯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晶澳光伏低碳示范基地绿色供电风电项目的通知

内能新能字〔2023〕957号

 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鄂尔多斯市能源局关于申报鄂尔多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晶澳光伏低碳示范基地绿色供电风电项目的请示》（鄂
能局字〔2023〕373号）（以下简称“晶澳绿电项目”）收悉。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实施细则
（2022年版）》要求，自治区能源局组织项目评审机构和电网公司对此项目进行了研究论证，经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
，现同意你局实施晶澳绿电项目，配建市场化并网风电37.5万千瓦，储能规模不低于7.5万千瓦/30万千瓦时（详见附
件“市场化新能源项目清单”），并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项目建设方面

 鄂尔多斯市能源局要严格按照市场化实施细则要求，开展本地区市场化新能源项目审批和建设管理工作，确保项目
新能源侧和负荷侧同步建设、同步投运。

 （一）鄂尔多斯市要组织相关部门和项目业主，制定本地区市场化新能源项目建设保障措施和新增负荷产业建设落
实机制，加强本地区项目新能源侧和负荷侧建设管理，确保项目按照申报方案建设、运行。

 （二）新增负荷实质性开工后，配建的新能源项目才能核准（备案），开工建设。原则上纳入本次清单的项目，负
荷侧和新能源侧应于2024年12月底前全部建成投产，且项目建设所依托的新增用电负荷未全部投产前，配建的新能源
规模不得投入运行。未能于2024年12月底前投产的项目，鄂尔多斯市能源局要根据本地区项目建设保障措施、负荷产
业落实机制，以及项目主体及接网工程实际投资建设情况等，做出是否废止项目建设的书面决定，并报送自治区能源
局备案。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若存在因负荷企业资金链断裂放弃投资，或负荷企业单方面解除供电关系，导致部分新增
负荷无法落实的，要及时引进新增负荷或核减新能源规模，经自治区能源局评估同意后，再推进项目建设；若存在新
能源侧建设严重滞后不能如期投产，影响新增负荷侧供电需求的，相关盟市要核实情况提前将项目作废清理，并报送
自治区能源局备案，造成的投资损失由项目所在盟市及企业自行承担。

 （四）自治区后续将开展全区市场化新能源项目建设督察工作。若存在新能源侧或负荷侧投资、建设缓慢，不能如
期投运，且相关盟市未进行有效处置的项目，以及未按申报方案建设、擅自变更建设方案内容的项目，项目所在盟市
及项目业主将被全区通报。

 二、项目接网方面

 鄂尔多斯市能源局要配合电网企业做好项目接网审核及接网工程建设工作，加快推进项目接网工程建设，确保网源
同步建设、同步运行。

 （一）电网企业要合理安排市场化新能源项目接网工程建设时序，并做好项目接网审核工作。对于未按申报方案及
核准（备案）要求建设，储能配置、自主调峰水平等关键技术指标不满足市场化新能源项目实施细则要求，以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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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荷未全部投运的项目，不得为其办理并网发电手续。

 （二）鄂尔多斯市能源局要主动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办理接网工程各项审批手续，加快推进新能源项目主体工程及配
套电网送出工程开工建设，确保网源建设同步。此外，要协调相关新增负荷项目审批部门或地方政府在新能源项目投
产前，向电网企业出具新增负荷项目全部投产的证明文件，配合电网企业做好项目接网审核工作。

 三、项目运行监管方面

 鄂尔多斯市能源局要落实监管责任，做好本地区市场化新能源项目运行监管工作。项目运行过程中，若出现负荷中
断或减少，影响项目运行的，要及时引进新增负荷，确保项目建成后按照申报方案运行。若项目投产后，运行能力达
不到申报方案提出的生产曲线水平，并由此导致弃风、弃光问题，造成的投资损失由相关企业及所在盟市自行承担，
工业园区绿色供电项目、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所发电量不得向电网反送。

 请鄂尔多斯市能源局按照以上要求，抓紧组织本地区已纳入清单的市场化新能源项目建设，并于每月15日前将项目
核准（备案）、项目建设、项目运行、存在的问题等，以正式文件报送自治区能源局备案。

 此通知。

 附件：市场化新能源项目清单�

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
2023年10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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